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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校级答辩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依据 2019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整体安排，学校决

定开展校级答辩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校级答辩委员会

主 席：梁 冰

副主席：徐 平 孙劲光

委 员：万 君 王胜源 王崇倡 王道涵 冯 雪

刘 辉 刘大明 齐秀飞 李洪珠 时海芳

吴 迪 邱云飞 狄军贞 张全贵 易 富

洪 林 徐 颖 董春胜 韩 军 程恋军

温廷新（按姓氏笔画排序）

秘 书：崔丽波 孙桂丽

二、分组安排

答辩组 专 业 地 点

第一组
矿业学院（地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采矿工程、资源勘

查工程）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新华楼104



答辩组 专 业 地 点

第二组

力学与工程学院（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技术与

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新华楼107

第三组
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理学院（应用物理学、生物工程）
新华楼108

第四组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法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外语学院（英语）

体育学院（运动训练）

新华楼110

第五组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

学与技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建筑与交通学院（交通工程）

博文楼414

第六组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
博文楼415

第七组

土木工程学院（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土木工程、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

博文楼416

第八组

建筑与交通学院（建筑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动画、广播电视学）

机械工程学院（工业工程、工业设计）

博文楼419

第九组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静远楼241

第十组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营销管理学院（电子商务）

静远楼242

第十一

组

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程管理、金融学）

营销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静远楼342

第十二

组

安全工程（安全工程、矿山通风安全）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与智能

控制、自动化）

静远楼343



三、校级答辩具体安排和要求

1．6 月 23 日抽取参加本届毕业设计（论文）校级答辩学生

名单，具体名单另行通知。

2．6 月 24 日下午 2:00 开始校级答辩。

3．学生持学生证（或身份证）按时参加。

4．每个学生答辩时间为 40 分钟左右，其中 10～15 分钟由

学生自述毕业设计（论文）内容。

5．校级答辩成绩为该生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最终成绩。

校级答辩公开进行，届时欢迎全校师生光临答辩现场。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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